
2023年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学习心得体会
(汇总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学习心得体会篇一

历时两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4
月1日起实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继《自治区实施反恐怖
主义法办法》后，向极端化宣战的又一利器。

去极端化工作事关自治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大局。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对深入推进去极端
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积极行动，
主动作为，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经验。

自治区去极端化立法工作于2015年年初启动。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专门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成立了去极端化立法领导小组，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担任组长，确定由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自治区政法委、统战部、公安厅、
司法厅、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等十三个单位派人参加，组
成去极端化立法工作班子。

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对《条例》非常关注，进行了
认真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多次听
取审议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把制定该《条例》作为地
方立法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多次进行立法调
研、专家论证，并向中央新疆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宗
教局，以及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自治区二十多
个相关厅局广泛征求了意见。

在常委会审议环节，常委会组成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和
建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说，《条例》出台实施
后，对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有意义；对依法治疆、长期
建疆、团结稳疆有意义；对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有意义；对强
化重点区域防控有意义；对推进宗教和睦和顺有意义；对确
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有意义；对加强教育转化有意义；对促
进民族团结融合有意义；对协调推进、综合治理、落实责任
有意义；对保证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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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六十四团阳光社区组织
辖()区居民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目前，
该团各单位按照团党委学习安排，为有效遏制和消除极端化，
防范极端化思想侵害，掀起了学习《去极端化条例》热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3
月29日通过，2017年4月1日起施行。《去极端化条例》指出
了去极端化的主要表现，提出了预防、遏制和消除极端化的
具体措施，明晰了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以及全社会各方面应
当履行的责任，明确了去极端化的法律责任，这对去极端化
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提高了去极端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也是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一项重要立法。

在学习活动中，该团各党支部按照学习要求，通过三会一课、



自学和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学习，让《去极端化条例》
入脑入心做到人人皆知；要迅速把学习落实到行动上，严格
按照维稳工作要求进行值班，全力做好去极端化工作，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敢于担当，敢于发声亮剑，不利于
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用实际行动
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社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买尼孜拉·伊斯热依里通过学习深有
感触的说：“去极端化条例的实施，明确界定了什么叫极端
化，极端化有哪些表现方式，明确了法律依据，我们要进一
步做好辖区居民的宣传教育，让居民明白，哪些事能做，哪
些事不能做。”

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学习心得体会篇三

宗教极端不除，新疆永无宁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
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于4月1日起实施。

托克逊县夏乡铁提尔村工作队牢记使命，紧紧围绕“去极端
化”这一重点工作，于4月1日下午，及时组织全体工作队员、
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管寺干部、警务室民警对《条例》进
行深入学习，全面领会《条例》精神，要求大家深刻认识去
极端化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为严格贯彻实施
《条例》，当天下午，驻村管寺干部在结束学习后，还及时
组织辖区爱国宗教人士全面学习《条例》，全面落实职责责
任，推进去极端化不断取得实效，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总目标作出贡献。

通过学习，大家充分认识到，《条例》内容全面、体系完整、
层次清晰，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为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
法律依据，提高了去极端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铁提尔村第
一书记木尼热·赛塔尔同志组织大家对《条例》进行了认真
讨论，深入剖析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原因，要求大家要切实



提高认识，时刻绷紧警惕和防范意识这根弦不放松，坚定不
移的贯彻总目标、落实总目标，明确破坏我们公平、自由、
和平、幸福生活的人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断强化意识形
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旗帜鲜明的发声亮剑，坚决同宗教
极端思想作斗争，全力维护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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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使我对“三股势力”“反分裂”的反动实质有了
更加深刻、更加清楚的认识，在校领导、年级领导的教育下，
在与同事交流讨论的过程中，使自己在理论和思想上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下面，就自己的学习心得与大家交流。所
谓“三股势力”准确的说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和暴力恐怖势力。他们不择手段，通过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残
忍的杀害无辜百姓和各组干部。虽然他们的阴谋一次次被我
们挫败，但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正说明他们处心积虑，千方百
计企图打开缺口，制造事端，已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作为教师，在认清“三股势力”反动本质的前提下，我深知
自己的责任重大，如今，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正加
紧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并利用宗教向学校渗透，妄
图达到和我们长期抗衡;作为教师，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
坚持与暴力恐怖活动作斗争，积极努力做好对学生“淡化族
别意识，强化集体意识”的教育。在学校，我有着培养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只有教书育人的权利，
没有传播宗教的权利!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我会帮助学生及
时识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到学校进行宗教渗透的图谋，自觉
抵制宗教的渗透和宗教的影响，引导学生并以身作则，深刻
透彻的认识“一同三统一”的原则，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的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作为教师，我一定会认
清“三股势力”的危害程度，对我而言，我会坚决反对民族
分裂主义，旗帜鲜明的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要
始终牢记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造
谣，不传谣，不信谣，不散布事实不清的.信息，特别是面对



严峻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形势，自觉站在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
肩负起祖国统一和民族?的神圣使命，在事关国家利益和各族
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做到认识不含糊，态
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始终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
稳定情绪，用心做好本职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捍卫来之
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和稳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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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中午，南湖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原原本本
学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经2017年3月29日召开的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定于4月1日
起实施。《条例》全文共七章、五十条，是新疆首部去极端
化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首次界定
了“极端化”的定义。王晓莹书记从《条例》的制定背景、
主要特点、重大意义等方面做了讲解。

社区全体干部学习后，大家畅所欲言谈感想，一致认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颁布的非常及时，以前对极
端主义的概念比较模糊，通过学习大家对极端化的言论和行
为有了清楚的界定，为今后打击极端思想提供了法律依据。
大家表示不仅要自身带头遵守《条例》，还要给自己的左邻
右舍和广大居民群众进行大力宣传，教育引导居民抵制极端
思想，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